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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成為國際化人才，辦理

學生赴國外交換學校研修，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二、甄選資格 

(一) 研究所在學學生或入學一學期以上之大學部在學學生，始得申請。 

(二) 應屆畢業生經本校核准獲交換學校同意交換者，得申請延長其修業年

限，最長以一年為限。延畢申請經核准不得再撤銷。 

(三) 在職專班學生得參加甄選交換學生，但不得申請本校獎學金之補助。 

(四) 非中華民國國籍之本校學生得參加甄選交換學生，但不得申請交換至

其原屬國家境內之學校。 

(五) 需檢附國際認證之外語能力證明且達交換學校要求標準，赴大陸地區

不再此限。 

(六) 學業成績達 75 分(含)以上或班級排名前 50%且操行成績達八十分(含)

以上，或有其他優秀表現績效者。 

(七) 申請以英文授課之交換學校，語言能力應達 TOEIC 650 分或同等能力

標準，赴大陸地區、東南亞地區則不再此限。 

(八) 符合交換學校之各項資格規定。 

三、申請時須繳交下列申請文件各一份（中、英文以外之文件，請另附中文翻

譯版本。） 

(一）學生赴國外大學修習學分申請表 

(二）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 

(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四）身分證（或國際學生之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五）英文版在學證明（申請大陸地區者附中文版） 

(六）中文、英文版本校歷年成績單，並註記班上排名（申請大陸地區者僅

需附中文版） 

(七）兩年以內之有效語言能力證明 

(八）英文(或交換學校所屬國家語言)簡歷 

(九）英文(或交換學校所屬國家語言)自傳 

(十）英文(或交換學校所屬國家語言)出國學習計畫 

(十一）英文財力證明 （志願有日本學校者方須繳交） 



(十二）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得獎證明（限兩年內之證明，大四者可採

認就讀大學以後之得獎） 

四、申請程序：申請者備齊申請文件持「學生赴國外大學修習學分申請表」向所

屬系所申請，經指導老師（或導師）、系、院主管簽核，於規定限期送國際

事務處彙辦。 

五、審查程序：申請者資料將提至國際事務審議小組會議進行初審，經國際事務

審議小組同意並簽呈校長核可後，由本校推薦至交換學校進行審查，經交換

學校接受為該校交換學生後，再公告錄取名單。 

六、交換期間之學籍、修課、學分採認與抵免 

(一)交換學生出國前應先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或安排他人代為於註冊期限

內完成），並保持每學期完成註冊手續：大學部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

研究生繳交學雜費基數、延畢生繳交 9學分學雜費，但免繳交換學校學

雜費（少數特定學校除外，如遇特殊情形得專案簽准）。 

(二)交換學生完成交換學習返校後，其仍符合畢業申請時限者，得依程序申

請於當學期辦理學分抵免、畢業離校。 

(三)交換學生出國修課期滿，須於返國後一個學期內，提供修課課程書面資

料包含課程起始時間、課程學分數、課程大綱及成績證明正本至教務處

辦理學分採認或學分抵免。 

(四)學分採認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之原則轉換為本校學分，一門課最

高不得超過三學分為原則。 

(五)交換學生於交換學校所修習之科目能否抵免學分，由各系所自行認定，

交換學生出國前須先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並經教務處核

定在案。返校後，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學分抵免。 

七、注意事項 

(一)交換學生應自行辦理出國之各項手續，生活費、保險費、住宿費、往返

機票費、簽證費等其他費用均須自行負擔。 

(二)具役男身份之交換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於預

訂出國日期前四十日以前，至學務處辦理役男出境申請。 

(三)依兩校交換協約，交換學生無法獲取該校學位。 

(四)交換學生若無法按時前往就讀，視同放棄資格，不得申請延期或保留。 

(五)交換學習結束後，除特殊之交換學校學期時程外，最遲須於本校開學前

返校，不得延長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上（含校規）

之責任。 

(六)學生出國進修至多以一學年為原則，或依各交換學校要求辦理。學生於

修業年限內限申請交換一次，交換期限為一學年或一學期。 

(七)所有參加交換學校研修計畫同學，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在交換學校

研修心得報告乙份至國際事務處。 

(八)研修心得報告無償授權予本校作為推動業務之用。 



(九)交換學生出國前需參加國際事務處舉辦之行前說明會或相關研習活動，

以詳知重要出國手續及相關注意事項，並敦促同學於出國前提升自我語

言能力、國際觀等知能。 

(十)交換學生需至國際事務處協助交換計畫之經驗傳承與分享說明及相關

國際事務協助等事項，例如：於交換學生說明會暨心得分享座談會分享

回國心得、於交換學生行前說明會分享經驗及注意事項、提供擬申請交

換計畫之同學諮詢時段、協助外賓接待等事項，並於離校前至少完成 2

次服務。 

八、本要點僅適用於本校校級交換學生計畫，院級及系所級之交換悉依各院系所

相關規定辦理；簽呈時，仍須加會國際事務處。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